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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背景和任务来源

2020年9月22日以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已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同时，一些政策也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要以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发挥投融资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撑作用，对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促进作用，2020年10月20日，生态环境部、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旨在引导和撬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一步激发潜力、开拓市场，推动形成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其中，逐步完善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既是近、中期气候投融资工作的主要目标，也是气候投融资工作的重要抓手。气候项目标准是气候托融资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意见》中明确了，要以应对气候变化效益为衡量指标，与现有相关技术标准体系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等相衔接，研究探索通过制订气候项目技术标准、发布重点支持气候项目目录等方式支持气候项目投融资。推动建立气候项目界定的第三方认证体系，鼓励对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第三方认证。基于上述背景，亟需开展气候投融资支持项目标准的研究，以理清气候投融资支持项目的边界。

2021年5月经申请，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下达《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规范》标准制定立项通知（计划编号：20210052）。
（二）标准编制原则

1. 提高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的协调一致性，促进气候投融资市场化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2. 应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 注重在理论和方法上与国际接轨。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与主要工作研究过程

（一）制定的依据

1、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

2、本文件与《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环气候[2020]57号）等气候投融资项目政策文件进行很好的衔接；

3、本文件应尽量与国际标准化组织、重要国际组织和倡议等的相关标准、文件接轨，但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求，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二）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研究

2021年3月--4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提出，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相关技术机构，对标准的定位和框架进行研究，并组织编写项目建议书和标准草案。
2、标准立项

2021年5月，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组织专家论证会议，对项目建议书进行了专家质询，同意报送该标准的项目建议书。

3、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2021年5月底，完成了标准起草组的征集和组建工作，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相关技术机构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召开了标准起草组内部启动会议，对标准的工作进度、任务分工、调研计划等进行了安排。

4、多方讨论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年6月，编制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调研工作，编写《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规范》标准草稿。邀请气候投融资相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咨询机构、企业等相关方的专家经多次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文件的主要内容及各项指标来源

（一）文件的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的总则、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分类及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相关机构在投融资活动相关环节中对气候投融资项目的识别、界定和分类。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正文引用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文件中涉及的3个术语和定义，分别是：气候投融资项目、减缓气候变化项目、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4、总则
提出了确定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的通用原则，以及进行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分类、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分类、兼具减缓和气候变化效益的项目分类的共性原则：
1) 应根据政策导向、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基于最新的科学依据，按照全面、客观、适用、开放的原则确定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
2) 气候投融资项目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项目、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兼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效益的项目。在统计兼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效益的项目时，可计入减缓气候项目或适应气候项目，但应避免重复统计。
3) 气候投融资项目应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无重大损害。
注：联合国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见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4)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对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界定依据有可能发生变化。应及时参照最新的政策、标准规范等，新增相关项目类型，或删除不符合最新要求的项目类型。
5、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分类
（1）分类原则
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应属于国家政策文件或相关标准规范中确定的绿色、节能、碳减排等相关项目，并应满足以下原则要求之一：

a) 项目能持续产生显著的温室气体减排和/或温室气体清除增加等效果；

b) 项目本身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低，其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能够支持其他相关方持续产生显著的温室气体减排和/或温室气体清除增加等效果。
（2）分类示例
参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及相关统计要求等，开发了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分类示例，见标准表1。表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9年修订版）做了映射。

需要说明的是，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项目因其具有显著的碳排放清除效果，虽然未纳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本文件仍将之纳入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分类。
6、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分类
（1）分类原则

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应符合国家政策文件或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并应满足以下原则要求之一：
a）有助于提高农业、水资源、林业和生态系统、海洋、气象、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领域适应能力。
b）有助于加强适应能力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技能力。
注：相关原则参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环气候[2020]57号）。
（2）分类示例
参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等编制的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分类示例如标准正文中表2所示。IPCC工作组报告《AR5 气候变化 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涉及的适应领域参见标准附录A。

确定属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项目时，还应详细说明项目气候变化有关风险、脆弱性和影响的背景及可能的变化趋势，项目与已识别的风险、脆弱性和影响的针对性，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编制，国际和国内尚无同类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广泛征求和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无重大分歧。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八、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本文件为新制定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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